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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三金”看现行劳动法规对劳动者

的充分保护 若问及债权人现行民事法律对其民事合法权益保

护的如何，恐怕大部分债权人会无奈的摇头。一些偏激的债

权人甚至认为现行民事法律不保护债权人，是保护债务人的

。也有债权人抱怨说，现行民事法律是站在债务人的立场上

而不是站在债权人的立场上制定的，因此是“义务法”而不

是“权利法”。这些认识虽有偏颇，但也确有一定的道理。

现行法律对债权人行使权利做出了过多却不尽合理的限制的

同时，对债务人却没有做出充分有效的约束，这是导致债权

人抱怨的根源所在。举例如，公民遭受人身伤害的时候，按

照《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公民除有权提出物质损

害赔偿外，还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民法虽规定公民的精

神损害赔偿的原则，但却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这使

得法官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自由裁量权超乎寻常的大。最著名

的案例是上海一女大学生状告上海某化装品公司名誉权纠纷

一案。女大学生一审获精神赔偿25万元，二审改判一万元。

同是一案，为何两审法院的判决会有天壤之别？判多判少全

人选凭法官一句话，人们对司法公正提出强烈质疑。现行民

事法律的此类问题不胜枚举。现行民事法律的这种状态与《

刑法》修改前后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颇为相似，老《刑法》

规定的正当防卫必须以与犯罪分子正在实施的加害程度相当

为限度，这种规定明显不尽合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是有备



而来，而受害人是在突起不意的情况下奋起自卫的。怎能要

求无备的与有备的要相当呢？正因如此，债权人对现行民事

法律抱怨颇多就不足为怪了。 但若要问及现行劳动法规对劳

动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如何，恐怕会得出与债权人完全相反的

结论来：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法

律关怀！保护与不保护是相对而言的，我们说现行劳动法律

、法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非说就不保护用人单位的

合法权益了，只是说二者相比，对前者的保护比对后者更充

分而已。对于这一点，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关于“三金”的

规定就是很好的说明。 所谓“三金”，是指经济补偿金、额

外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及赔偿金的概念最早出

现在《劳动法》第91条。该条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

欠劳动者工资、拒不支付劳动者延时工资及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发放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关系后未依劳动法向劳动者发

放劳动补偿的，除补发工资外，还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金及赔偿金，这充分体现了《劳动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充分保护及对违法的用人单位的制裁。1994年12月3日，劳动

部发布的《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针对《

劳动法》第91条作出了明确而又具体的规定，加强了《劳动

法》的可操作性。对予克扣、无故拖欠工资或拒不支付延时

工资以及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的，按应发工资、低于

应发工资部分的工资的25%支付经济补偿金。其它情况下的

经济补偿金，按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工资的标准支付。该《

办法》第10条还明确提出了“额外经济补偿金”的概念，即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上述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

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外，还需按经济补偿金数额



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至于“赔偿金”，1994年12月劳

动部发布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处罚办法》第6

条，对《劳动法》第91条提出的“赔偿金”概念给予具体化

。该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拒不支付

延时工资或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后

不依《劳动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补发工资并依前

述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外，还应按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

偿金总和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了解了现行劳动法规

关于“三金”的上述规定之后，我们的头脑中应该有这样的

概念：在制裁用人单位劳动违法行为时，“三金”是可以同

时并用的。并且每发生一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应要同时支

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如果不及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还

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换言之，针对一项违法行为，劳动

者有权同时提出“一金”或“三金”的权利请求；而且所针

对的违法行为不受数量限制。例如，用人单位克扣工资的，

要向劳动者支付“一金”或“三金”；拖欠工资的，要向劳

动者支付“一金”或“三金”；拒不支付延时工资的，要向

劳动者支付“一金”或“三金”；劳动关系解除后拒不支付

经济补偿的，要向劳动者支付“一金”或“三金”。也就是

说，如果用人单位同时出现上述四项违法行为时，劳动者有

权向其提出4个“一金”或“三金”的权利主张。至于是“一

金”还是“三金”，完全取决于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及时与否。如果用人单位针对其劳动违法行为及时向劳动者

支付了经济补偿金，当然也就不存在额外经济补偿金了，只

需支付“一金”即赔偿金即可；如果用人单位针对其劳动违

法行为未及时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则用人单位针对该



项劳动违法行为，需向劳动者支付“三金”即经济补偿金、

额外经济补偿金、赔偿金。 作为职业律师，我们代理劳动争

议仲裁及诉讼案件时，严格按照上述法律规定针对用人单位

的每一项劳动违法行为都分别提起了“一金”或“三金”的

仲裁请求及诉讼请求。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劳动争议仲裁

还是诉讼，几乎没有一个案例支持同时提起的“三金”请求

。同时，也几乎很少有案例针对用人单位的不同违法行为，

同时支持劳动者“一金”或“三金”的权利请求。什么原因

呢？笔者认为，可能有理解上的原因。可能有些仲裁者或司

法者未能全部掌握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关于“三金”的规定，

即劳动者有权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案件下，针对用人单位的每 

一项劳动违法行为，都有权同时提起“三金”请求，或对此

存在模糊理解或持有不同的意见。但笔者认为，在更大程度

上是仲裁者及司法者的思想认识问题。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和人民法院，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判（裁）决

经济补偿金就不错了，还要什么额外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

你在企业工作还不一定拿到这么多钱呢，因为人家企业违规

解聘了你，你反而拿到了动辑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赔

偿金，这可能吗？公平吗？大有认为劳动者敲竹杠同时又为

用人单位叫屈打抱不平之意。一味地抱怨是不解决任何问题

的，我们对这种代表性的观点有必要作一番剖析。例如，一

个用人单位如果拖欠劳动者几千或几万元的工资，抛开追究

用人单位可能存在的其它劳动违法行为不谈，仅就此一项劳

动违法行为而言，以“三金”计算，劳动者就完全可以得到

上万元以至几万元的赔偿。如果用人单位还存在其它违法行

为的话，劳动者就一桩劳动争议案件，的确就可以提出几万



以至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赔偿。很显然，赔偿金额的多少不

是对与错该支持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这种赔偿请求有无事

实与法律依据。如果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无论劳动者请求的

金额有多高，都应依法予以支持，而不应相当然的因为索赔

金额太高而随意判（裁）决降低。 一部好的法律，只有得不

过去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

行民事法律因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够充分，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了充分、有

效的保护，但有理由认为在实践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

行，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遗憾！走出劳动权利保护的误区，

完整、准确地理解、适用劳动法律、法规，当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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